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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勘察设计质量安全承诺书

我单位建设的                        项目，建设位置在                    ,建筑面积    平方米，建设投资    万元，使用性质            ,建筑高度    米，建筑层数    。（对多个建筑单体的可附表）
我单位对以下内容进行承诺：
一、该项目的施工图设计文件与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复的规划要求一致。若工程规划许可证记载的内容与本次送审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存在项目名称、建设位置、建筑面积、使用性质、建筑高度、建筑层数、建筑立面等不一致的情况，由本单位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二、勘察设计文件符合建设工程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规定；地基基础、主体结构、节能、消防、绿建等均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规定；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均符合相关要求并按规定在施工图设计文件上加盖相应的资质资格章和签字。承诺不擅自改变该工程的使用性质和用途，在工程生命周期内与勘察设计企业共同承担因该施工图设计文件原因造成的安全、质量、信访等一切法律责任。
如果违反以上承诺，自愿接受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并进行整改，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和损失由我单位承担。
	序号
	单体名称
	建筑面积
	使用性质
	建筑高度
	建筑层数

	1
	
	
	
	
	

	2
	
	
	
	
	

	本承诺书自签字盖章建设单位：（盖章）
	之日起生效。
勘察单位：（盖章）
	
设计单位：（盖章）

	单位地址：
	单位地址：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项目负责人（签字）：
	项目负责人（签字）：
	项目负责人（签字）：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经办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注：承诺书正反面打印。）

  年  月  日







附件2
施工图设计文件承诺书

我单位建设的                           （项目名称），位于                         ，建设规模：        （平方米）。施工图设计文件已由                        （勘察、设计单位）勘察设计完成，现承诺如下：
1、施工图设计文件与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复的规划要求一致；施工图设计文件符合建设工程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规定；地基基础、主体结构、节能、消防、绿建等均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规定。
2、施工图设计文件已于    年    月    日上传至图审机构数字化审查平台，受理编号                。
3、对需要办理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须在基础开工前取得。
如果违反以上承诺，自愿接受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及处理，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和损失由我单位承担。


建设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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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1
	市政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序号
	建设项目
	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备注

	1
	给水工程
	净水厂
	万立方米/日
	≥10
	10～5
	<5
	地表水或地下水取水，如需处理才可供水，按净水厂规模确定；如不需处理，直接取地下水，按泵站规模确定。给水工程专业丙级资质设计任务范围仅限管道工程。给水工程含再生水利用工程

	
	
	管网
	泵站
	万立方米/日
	≥20
	20～5
	<5
	

	
	
	
	管道
	管径（毫米）
	≥1600
	1600～1000
	<1000
	

	2
	排水工程
	处理厂
	万立方米/日
	≥8
	8～4
	<4
	排水工程专业丙级资质设计任务范围仅限管道工程。排水工程含再生水利用工程

	
	
	管网
	泵站
	万立方米/日
	≥10
	10～5
	<5
	

	
	
	
	管道
	管径（毫米）
	≥1500
	1500～1000
	≤1000
	

	3
	燃气工程
	城市燃气输配气系统
	万立方米/年
	≥10000（高、次高、中压、低压）
	<10000（次高、中、低压）
	小区管网及户内管网（中、低压）
	门站、储备站、调压站、各级压力管网系统的整体项目均属大型项目

	
	
	人工气源厂
	万立方米/日
	≥30
	<30
	—
	含燃气汽车加气站

	
	
	城市液化石油气储备站
	瓶/日罐装能力
	≥4000
	1000～4000
	<1000
	



	序号
	建设项目
	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备注

	4
	热力工程
	热源厂
	兆瓦
	热水锅炉，
≥3×58
	热水锅炉，
3×14～3×58
	—
	以供热、制冷为主、单台≤25兆瓦的小型热电厂也属大型项目

	
	
	
	吨/时
	蒸汽锅炉，
≥3×75
	蒸汽锅炉，
3×20～3×75
	—
	

	
	
	热网系统
	毫米
	城市供热一级网，DN≥800毫米；热力站
	城市供热一级网，DN<800毫米
	城市供热二级网，DN≤400毫米
	

	
	
	供热面积
	万平方米
	≥500
	150～500
	<150
	

	5
	道路工程
	等级
	城市快车速路、主干道、全苜蓿叶型、双喇叭型、枢纽型等独立的互通式立体交叉工程（含交通工程设施）
	城市次干道、简单立体交叉工程（含交通工程设施）
	城市支路（含交通工程设施）
	道路工程等标准参见《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37-90）

	6
	桥梁工程
	米
	单跨≥40米、总长≥100米的桥梁
	单跨<40米、总长<100米的桥梁
	
	

	7
	隧道工程
	—
	—
	
	
	城市隧道工程均属大型项目



	序号
	建设项目
	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备注

	8
	公共交通
	快速公交系统（BRT）
	—
	—
	—
	—
	快速公交系统（BRT）工程均属大型项目

	
	
	电车系统
	—
	—
	—
	—
	电车系统工程含机电设备系统、轨道系统，均属大型工程项目

	
	
	公共交通专用道
	—
	—
	—
	—
	公共交通专用道工程均属大型项目

	
	
	公交场站
	平方米
	≥6000
	<6000
	—
	

	
	
	公交枢纽
	—
	—
	—
	—
	公交枢纽工程均属大型项目

	9
	轨道交通工程
	—
	—
	—
	—
	轨道交通工程均属大型项目

	10
	环境卫生工程（含固体废弃物处理工程）
	生活垃圾焚烧工程（含热能利用）
	—
	—
	—
	—
	生活垃圾焚烧工程均属大型项目

	
	
	卫生填埋
	吨/天
	≥500
	200～500
	<200
	

	
	
	堆（制）肥工程
	吨/天
	≥300
	<300
	—
	

	
	
	转运站
	吨/天
	≥400
	150～400
	<150
	

	
	
	危险废弃物处理
	—
	—
	—
	—
	危险废弃物处理工程均属大型项目

	
	
	医疗废弃物
	吨/天
	≥5
	<5
	—
	



附件3-2
	建筑工程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序号
	建设项目
	工程等级特征
	大型
	中型
	小型

	1
	一般公共建筑
	单体建筑面积
	20000㎡以上
	5000～20000㎡
	≤5000㎡

	
	
	建筑高度
	>50m
	24～50m
	≤24m

	
	
	复杂程度
	1.大型公共建筑工程
	1.中型公共建筑工程
	1.功能单一、技术要求简单的小型公共建筑工程

	
	
	
	2.技术要求复杂或具有经济、文化、历史等意义的省（市）级中小型公共建筑工程
	2.技术要求复杂或有地区性意义的小型公共建筑工程
	2.高度小于<24m的一般公共建筑工程

	
	
	
	3.高度>50m的公共建筑工程
	3.高度24～50m的一般公共建筑工程
	3.小型仓储建筑工程

	
	
	
	4.相当于四、五星饭店标准的室内装修、特殊声学装修工程
	4.仿古建筑、一般标准的古建筑、保护性建筑以及地下建筑工程
	4.简单的设备用房及其它配套用房工程

	
	
	
	5.高标准的古建筑、保护性建筑和地下建筑工程
	5.大中型仓储建筑工程
	5.简单的建筑环境设计及室外工程

	
	
	
	6.高标准的建筑环境设计和室外工程
	6.一般标准的建筑环境设计和室外工程
	6.相当于一星饭店及以下标准的室内装修工程

	
	
	
	7.技术要求复杂的工业厂房
	7.跨度小于30米、吊车吨位小于30吨的单层厂房或仓库；跨度小于12米、6层以下的多层厂房或仓库
	7.跨度小于24米、吊车吨位小于10吨的单层厂房或仓库；跨度小于6米、楼盖无动荷载的3层以下的多层厂房或仓库





	序号
	建设项目
	工程等级特征
	大型
	中型
	小型

	2
	一般公共建筑
	复杂程度
	8.相当于二、三星级饭店标准的室内装修工程
	
	

	3
	住宅宿舍
	层数
	>20层
	12层～20层
	≤12层（其中砌体块建筑不得超过抗震规范层数限值要求）

	
	
	复杂程度
	20层以上的居住建筑和20层及以下高标准居住建筑工程
	20层及以下一般标准的居住建筑工程
	

	4
	住宅小区工厂生活区
	总建筑面积
	>30万㎡规划设计
	≤30万㎡规划设计
	单体建筑按上述住宅或公共建筑标准执行

	5
	地下工程
	地下空间（总建筑面积）
	>1万㎡
	≤1万㎡
	

	
	
	附建式人防（防护等级）
	四级以上
	五级及以下
	人防疏散干道、支干道及人防连接通道等人防配套工程

	*：本小型建筑是指不采用桩基和不含危险性基坑工程的建筑。
   正文中特殊建设工程和人员密集场所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51号》第十四条所规定的项目”；“人员密集场所”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七十三条所规定的项目。





